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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及

根據特定授權配售股份

收購事項及配售事項完成

董事會欣然宣佈，收購事項及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完成。

謹此提述本公司就（其中包括）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根據特定授權配售新股份及增

加法定股本，而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二零一零年九月十

日、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發表之公告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

十五日發表之通函（「該通函」）。除文義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之涵義與該通函所賦

予者相同。

收購事項及配售事項完成

董事會欣然宣佈，繼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給予批准，以及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代價股份、兌換股份及配售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收購協議及配售協

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已經達成，而收購事項及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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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已按下列方式支付款項： (i)港幣 100,000,000元，以現金支付予卓

茂； (ii)港幣50,000,000元，透過配發及發行92,936,803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予卓茂；及 (iii)
港幣 850,000,000元，根據及按照收購協議透過發行可換股票據作為代價之方式支付予卓

茂。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集團成員公司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目標集團之財務

業績將綜合計入本集團之財務報表。

配售事項完成後，已於配售事項結束日期，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按每股配售股份港幣

0.50元之價格，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發行合共280,000,000股配售股份。據董事所知、所悉及

所信，所有承配人及彼等之最終股東 (i)為獨立於本公司及賣方以及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

賣方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及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與彼等概無關連； (ii)並非由本公司或賣方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直接或間接出資或

提供支持；及 (iii)並非慣常按照本公司或賣方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指示進行本

公司證券之收購、出售、投票或任何其他處置事宜之人士。承配人概無於配售事項完成後

成為主要股東。本公司確認，承配人概無就各自認購之配售股份而受限於不出售承諾。於

本公告日期及收購事項及配售事項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為 716,759,909股股份。配售股份相

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9.06%。

代表董事會

太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柏霖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柏霖先生（主席）、林夏陽女士（行政總裁）、黃光隆先生、林浩輝先生、

顧志豪先生及姚加甦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建年院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嘉齡先生、盧華

基先生、程國豪先生及葉澍堃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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